
法院审查自认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维
———以新《证据规定》第8条切入

【内容摘要】 新 《证据规定》 第 8 条在肯定法院对自认予以审查的基础之
上新增 “已经” 二字对其予以限制。 但仍不足以解决实践中面临的法院启动审查
自认的前提条件模糊、 缺乏程序规制、 裁判说理不充分的困境。 要破解困境， 必
须要明确法院审查自认的前提、 规范法院审查自认的运行程序、 完善法院审查自
认的配套措施。

【关键词】 自认 法院审查自认 真实义务 辩论主义

联合主办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调研成果选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上海法治报社

法治综合A3 2020 年 12 ? 18 日 星期五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黄伊梦 胡婷婷 陈羽凌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下称新《证据规定》）出台，其中第

8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6条第一款

规定的事实，不适用有关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

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 人民法院不予确

认。 ”这体现了我国追求客观真实的司法传统，

但该条受到学界的诸多质疑。 不由让人产生疑

问———实践中法院对当事人自认审查的情况究

竟如何？

一、法院对自认审查的实践现状

本调研组通过北大法宝检索到上海市法院

相关61个， 并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实地

调研，以期描绘该制度运行的实践样态。

在法院启动审查的情形上，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主动式审查， 即法院主动对当事人自认

的事实进行审查；另一种是被动式审查，即当事

人主张自认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 请求法院

审查自认的事实。经统计，法院主动启动式审查

的比例占39%。 何时法院会启动对自认事实的

审查，主要依靠法官结合具体案件予以判断。

在审查方式上，新《证据规定》第8条第2款

新增“已经”二字。 法官认为这只是保证立法表

述上的精确性， 在实践操作层面并未有太大影

响。加之，实践中对审查自认的方式缺乏体系性

的规定。因此，审查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

个案法官的业务素质。

在法院裁判说理上， 法院裁判说理的理由

可分为5类：1.自认事实与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

相互冲突。 如民间借贷案件中当事人自认的数

额和银行凭证不符等。 2.不符合常理。 3.当事人

没有提出证据或提出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自认。

4.当事人之间存在重大利害关系。 如当事人为

父母子女关系、有重大交易往来等。 5.其他。 如

证明自认内容的载体缺乏真实性。 法院往往会

综合运用前述理由进行说理。其中，出现频次最

高的为第一和第四类分别占比58%和33%。

二、法院对自认审查的困境

（一）法院启动审查的前提条件模糊

新《证据规定》并未明确规定审查自认的前

提条件，导致实践操作标准不一有损司法公正。

虽有相关地方司法文件做了一些细化的规定，

比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处理执行裁决类纠纷案件若

干重点问题的解答、《天津法院民间借贷案件审

理指南（试行）》等，但这种规定仍然是零散的、

不成体系的。

（二）法院审查自认缺乏程序规制

首先， 法院审查自认的方式未受到明确限

制。这极有可能导致法院审查自认的恣意，某种

程度上使自认制度形同虚设。此外，缺乏体系性

的规定不仅使法官缺乏明确指引无法提高裁判

质量，而且易滋生滥用职权的隐患。

其次，“不符 ”标

准的适用仍有困难 。

据此标准只要自认的

事实与已查明的事实

不符， 即使没有直接

证据证明其侵害第三

人、国家、社会利益，

法院也可对自认的事

实不予确认。有法官表示，假如自认的事实没有损

害他人的利益，那没有必要推翻当事人的自认。

（三）法院推翻自认事实的裁判说理不充分
首先， 法院没认识到当事人的自认应是免证

事实而非证据。 实践中出现法院将当事人的自认

作为相当于当事人陈述的言辞证据。因而，运用证

据的证明力大小来推翻自认的说理是不符合自认

作为免证事实的定位的。 而苛求当事人提出证据

以消除其内心的合理怀疑，更有刁难当事人之嫌。

其次，以存在利害关系作为论证依据，具有很

大程度上的或然性。 在裁判案例中也存在当事人

之间有利害关系也无证据证明自认的事实， 但法

院并未完全否定当事人自认的事实的情形。因此，

不宜单独作为主要的说理依据。

三、法院审查自认的完善路径

（一）明确法院对自认启动审查的前提

当法官经自由心证， 对自认真实性产生合理

怀疑， 并认为涉及身份关系， 或可能损害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的时才主动审查自认。

法官的合理怀疑主要源自以下因素：（1）案件已有

证据；（2）自然规律及定理、众所周知的事实、预决

事实和公证事实等司法认知；（3）推定事实；（4）其

他非证据因素，包括当事人经济状况及特殊关系、

庭审表现、不符合常理等。

（二）规范法院审查自认的运行程序

1.明确法院的审查内容，构建多层次的审查方式

法院应当重点对当事人相关信息、 自认事实

的发生原因、过程等予以审查，如民间借贷案件中

借贷事由，款项来源及交付过程、借贷双方关系和

经济状况等。并根据案件不同情况，构建多层次的

审查方式。 法院就所有案件都可对案件已有证据

进行审查， 在审查完已有证据仍无法查清但有必

要进一步查明时，才可向当事人询问，但不应当要

求当事人再另行提供证据。 法院的依职权调查取

证权应严格限定在《民诉法解释》第96条第1款范

围内，但对于虚假自认多发领域如民间借贷案件，

在必要情形下可突破此限制适用。

2.统一法院处理标准，保障当事人程序救济权

自认事实与查明事实不符， 且确有证据证明

涉及身份关系或损害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或第三

人利益时，法院应对自认不予确认。 并根据新《证

据规定》第63条，对故意虚假陈述妨碍法院审理的

不真实义务人课以拘留、罚款等不利后果，而不能

一味追求调撤率， 仅以同意当事人撤案为最终处

理方式。 此外，应当保障当事人对法院恣意审查、

违法调查取证等提起上诉、再审的程序救济权。

3.强化法院裁判说理，避免法官滥用职权

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应强化说理， 避免突袭裁

判。 法院往往错将当事人的自认作为证据而非免

证事实。 因此，想推翻自认，法院必须构建完整的

证据逻辑链以确证其查明的事实从而推翻自认。

（三）完善法院审查自认的配套措施

法院可建立当事人诉讼信用记录档案， 开发

虚假自认黑名单系统， 将当事人的关联案件和重

大信息实时披露在法院网络系统， 但应注意个人

信息的保护问题。 完善司法系统与金融系统的信

息资源平台互通机制， 为法院查明当事人的经济

状况、 交易记录等情况提供快捷畅通的渠道。

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

临港新片区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揭牌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中国 （上海） 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与上

海市知识产权局 《关于推进临港新片区

知识产权工作发展合作协议 》 签署暨

“中国 （上海）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 “中国 （上

海）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临港新片区

分中心” 揭牌仪式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E 区一楼报告厅举行。 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党工委委员、 专职副主任赵义怀和市

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 局长芮文彪出席

活动， 并为 “中国 （上海） 自贸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 ”、

“中国 （上海）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临港新片区分中心” 揭牌。 管委会市场

监督管理局局长严亦军主持活动。 管委

会专职副主任赵义怀和市知识产权局副

局长章永忠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芮文彪局长表示， 希望以此次合作

为新起点， 能进一步携手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及有关单位， 共同探索知识产权创

造、 保护、 运用的新机制、 新模式， 对

标更高标准和更好水平 ， 聚焦科技创

新、 产业发展、 对外开放的关键环节，

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政策的先

试先行， 打通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 保

护、 管理、 服务全链条， 构建便民利民

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 助力区域创

新资源和高端产业的集聚发展， 为把新

片区打造成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

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 建设成开放创

新、 智慧生态、 产城融合、 宜业宜居的

现代化新城， 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赵义怀表示，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 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是临港新片

区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 筹建临港

新片区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 引进专

利 、 商标、 版权领域组织资源、 政策资

源、 服务资源， 整合优化现有司法资源、

专业服务资源， 呼应包括科技优势企业、

品牌优势企业、 版权优势企业在内的各类

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立体需

求， 为区域企业提供确权、 保护、 交易、

运用等一站式服务， 将显著提升区域知识

产权办事效率、 便民利民程度， 进一步降

低企业办事成本， 助力推进上海科创中心

和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据悉，“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中国 （上

海）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临港新片区分

中心”，集聚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上海代

办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上海受理窗

口的受理、咨询功能、市版权局版权确权咨

询功能、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

利快审受理功能、 临港新片区知识产权咨

询服务和知识产权专项财政扶持申报受理

功能以及知识产权侵权举报投诉受理、案

件信息移送、纠纷调解和咨询解答等功能。

根据合作协议， 双方以 “集聚公共服务资

源，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级”为切入点，以

“完善支撑体系， 促进知识产权有效运用”

为着力点，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

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突破点，开展全方

位、深层次交流合作，支持临港新片区知识

产权工作发展， 切实发挥知识产权对临港

新片区产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上海首批 “第三卫生间 ” 早在

2013 年就出现在外滩、 世纪大道、 徐

家汇公园等地。 经过多年落实国家住建

部新修订的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及上海市相关配套文件， 上海的 “第三

卫生间” 日趋增多， 如杨浦区的公厕总

数为 149 座， 其中 39 座公厕设有 “第

三卫生间”； 阜新路厕所依凭干净整洁、

设备贴心、 颜值高等特点入选 2020 年

度上海 “最美厕所”， 其内配置的 “第

三卫生间” 列入网红； 五角场合生汇商

场共有 6 层和地下 2 层， 除了一楼外，

每层均配有厕所， B2?B1 以及 2?5 楼

配有 “第三卫生间”， 标识明显， 设备

齐全， 很是方便顾客， 广受赞誉。

公厕分性别， 方便男女 “方便 ”。

公厕内特设 “第三卫生间” 委实是一件

可圈可点的新鲜事。 “第三卫生间” 就

是在有条件的无障碍厕所内， 除增设儿

童、 母婴等设施外， 同时解决一部分特

殊人群的需求， 如女儿 （儿子） 协助行

动不便的老父 （老母） 如厕， 或不同性

别的家庭成员共同外出， 其中一人如厕

不便， 需要异性辅助之 。 “第三卫生

间” 内一般有独立结构， 人在里面互不

妨碍， 并配有相应的适用于残疾人的设

施。

随着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发展， 人性

化自是现代化城市的首要元素之一 。

“第三卫生间” 的设立正是充分彰显出

城市管理的人性化。 近些年来， 本埠公

厕建设马不停蹄， 游客和市民普遍反映

越来越方便， 市绿化市容局还开发了

“上海公厕指南” APP 导厕软件为市民

出行如厕提供有效的导引帮助。 而设立

“第三卫生间” 标示着上海的城市管理

更为细化， 公厕建设更为人性化、 个性

化。

一个城市的现代化， 硬件建设往往

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徽识， 而硬件建设不只

是体现在楼宇、 高架、 商铺等， 还蕴含于

诸多方面的细节。 细节关涉一个城市的文

明程度， 以及人文关怀的深度。 市民的生

活是很具体、 很实在的， 他们每天的衣食

住行也是很细微、 很繁琐的， 因此无时无

刻不与城市细节接触， 甚至可以说， 市民

对城市细节的关注度要超过哪个地方造了

一栋楼、 哪个地方开了一家商铺， 因为它

直接影响着市民的生活质量。 虽说 “第三

卫生间” 使用者不多， 但这些人确实有着

特殊需求， 一旦满足之， 他们的赞誉会传

递给眷属、 朋友、 同事、 邻里， 给城市的

“宜居” 平添一份光彩。

创建服务型政府已是现代政治伦理的

题中之义。 服务型政府的关键乃是突显

“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 并将这一理念

细化于政策和策略， 融化于管理和服务。

“大手笔” 固然是一个城市 “旧貌换新颜”

的路径， 但诸如 “第三卫生间” 的城市细

节更是蕴含着人文关怀的内核， 丈量着

“以人为本” 的幅度。 试想： 能为极少数

特殊人群考虑设立 “第三卫生间 ” 的政

府， 会忽略和漠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 城市管理中的个性

化服务堪为 “以人为本” 的底蕴。

日前， 上观新闻报道： 据市人大代表

胡秀靖实地调查， 发现上海大型商场、 旅

游景点、 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的 “第三卫生

间” 数量还是太少， 且很多导引标识不够

清晰， 甚或还上了锁不开放。 胡秀靖代表

曾问某景区工作人员为何上锁？ 对方解

释： “这种卫生间打扫难度大， 用多了设

备也容易坏。 如果关了， 也就不用那么费

力打扫了。” 由此看来， 本埠除了按国家

规定的公共厕所设计标准设置 “第三卫生

间”， 还得在设置后， 强化管理， 确保使

用， 切实方便有特殊需求的市民。

（沈栖）

“第三卫生间”：

凸显人性化的城市管理

评 论


